
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要點第五點、第
七點修正規定 
五、校長辦學績效考評，由本部就下列項目，綜合總評： 

  (一)平日辦學情形。 

  (二)年度成績考核。 

  (三)學校評鑑成績。 

  (四)其他評核。 

    前項平日辦學情形、學校評鑑成績及其他評核，由本部就教育
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屬視導人員及高級中等教育組、原民特教組、

學務校安組對該校長平日辦學情形之督導考核（包括教師會及家長

會平時意見之反映），予以總評。 

    前項總評結果，應提供遴選會作為審議連任、轉任之參考；遴

選會並得邀請本部人員代表列席說明。 

七、下列人員得於其他出缺學校校長遴選時，逕行報名一所學校參加面

談： 

(一)申請參加遴選且經遴選會審議通過辦學績效考評優良之現職校

長。 

(二)現職學校或新設之籌備處經核定裁撤者，其校長或籌備處主任。 

前項第一款人員，不得報名原任職學校校長之遴選。 

 


